
关于公开采购 2025 年塘尾街道村容村貌整治提升项目服务的公告

为持续改善塘尾街道人居环境质量，提升辖区村容村貌整体水平，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，吴川市塘尾街道办事处现就 2025 年村容村貌整治提升项目服务进行公开采购，欢迎符合资格条件的供应商积极参与。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1、项目名称：2025 年塘尾街道村容村貌整治提升项目服务
2、采购单位：吴川市塘尾街道办事处
3、采购方式：竞争性磋商
4、预算金额：人民币 12 万元（大写：壹拾贰万元整）
5、最高限价：人民币 12 万元（大写：壹拾贰万元整），超过最高限价的响应文件将按无效处理。
6、服务期限：自合同签订之日起2 个月内（具体服务周期可根据实际工作进度调整）。
7、服务范围：覆盖塘尾街道辖区内高杨、边坡社区及周边公共区域，包括但不限于主次干道两侧、背街小巷、公共活动场地、村口路口、河塘沟渠等重点区域。
8、项目概况：通过专业化整治服务，解决辖区村容村貌突出问题，实现 “环境整洁、设施完好、风貌协调” 的整治目标。
二、采购需求
（一）核心服务内容
9、环境清理整治：开展 “三清三拆三整治” 专项行动，清理村内乱堆乱放杂物、清理废旧广告牌及乱贴乱画、清理无功能建筑及乱搭乱建、清理池塘、沟渠水体漂浮物，引导规范村民卫生习惯。
10、基础设施维护：维护垃圾收集设施，确保其整洁完好、正常使用；对公共区域裸露地面进行简易绿化或硬化处理。
（二）质量标准
12、公共区域无明显暴露垃圾，无卫生死角。
13、乱搭乱建、乱贴乱画、乱堆乱放现象得到有效治理，公共空间整洁有序。
（三）服务要求
14、供应商需建立专项服务团队，配备不少于 3 名固定作业人员，项目负责人 1 名，确保服务响应及时。
15、接到紧急整治需求后，24 小时内安排人员到场处置；日常服务中，对巡查发现的问题 3 日内完成整改。
16、作业过程中遵守安全操作规范，配备必要的安全防护设备，杜绝安全事故发生。
三、申请人资格要求
17、满足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：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；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；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；有依法缴纳税收的良好记录；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18、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：本项目专门面向小微企业采购（供应商需提供《中小企业声明函》），具体按照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》（财库〔2020〕46 号）等相关规定执行。
四、响应文件的递交时间
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 个工作日，每日上午 9:00-12:00、下午 14:30-17:30。
五、公告期限
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3 个工作日。
本次公开的采购意向是本单位政府采购工作的初步安排，如需咨询本项目其他事宜，请与我单位工作人员联系，联系电话0759-5909101。
五、其他事项
本公告在吴川市政府信息公开网发布。
采购人可能对本公告进行必要的澄清或修改，相关补充通知将在原公告发布渠道公布，请潜在供应商密切关注。
本公告的最终解释权归采购人所有。
特此公告。



塘尾街道办事处
2025年11月2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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